
院字〔2015〕65号
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社会责任教育

培养方案和学分认定办法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战略部署，根据《安徽省教育厅关于深化高校教学改革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的意见》（皖教办[2015]47号）文件要求，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应单独设立社会责任教育培养学分和教学环节。现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培养目标
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受教育者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以此作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着力点和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第一要素。
二、学分认定
社会责任教育学分是对大学生在校期间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自愿奉献时间和智力、体力、技能等，帮助他人、服务社会行为的测定和评价。文件要求，该学分应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参与公益性活动获得。
结合我院实际，每生获得社会责任学分的基本合格要求为：每生平均每教学周的社会责任服务时间不少于1小时；每生在校期间社会责任服务总时间不低于136小时，总学分不低于4学分。
1.学院由学生处组织帮助学生合理分配参与社会责任教育的时间，防止学生为了补学分，集中开展社会责任教育活动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
2.学生参与的社会责任教育环节类型应在以下教育环节类型范围内，其中属于其他范围的，应报学生处审批。
	活动类型
	活动介绍
	活动时长
	主办方
	备注

	帮残助弱
	针对弱势群体的帮助
	按半天4小时计
	不限
	

	环境保护
	社会公共场所的环境维护
	按半天4小时计
	社团
	

	服务校园
	校园活动的服务
	不定
	学院
	

	志愿者服务
	各类志愿者活动
	按半天4小时计
	不限
	

	支教助学
	贫困儿童义务家教活动等
	4小时/次
	不限
	

	技能培训
	技术服务、科普宣传等
	视情况不同，按照实际统计情况记录
	不限
	

	医疗卫生
	献血及类似履行社会责任行为
	4小时/次
	学院
	

	其他
	上述不包含的履行社会责任行为
	不定
	不限
	


三、具体方案

（一）组织方式
学院成立以院长为组长，分管教学工作、学生工作的副院长为副组长，各系（部）、处（室）负责同志为组员的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务处。明确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活动具体组织的牵头部门为学生处，学分管理的牵头部门为教务处。
学院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活动采取学院组织和学生自主组织两种方式。学院组织的社会责任教育活动，是由学院学生处牵头，各系部具体负责，尊重学生意愿，按照公开招募、资源报名、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流程开展。学生自主组织的活动，以团队方式开展，可采取事前申请、系部审核记录、学生处复核的流程开展。
（二）技术支持
1.学院图文信息中心组织建设专门的社会责任教育活动信息发布网站，用以发布活动信息，同时，也给系部和学生自主发布相关信息提供平台；
2.学院图文信息中心将积极建设大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培养信息管理系统，提供学生自主记录、自主参加社会责任服务活动信息的功能和学院审核信息的功能，做到信息公开，接受监督，记录可终生查询且与个人信用相挂钩。
四、学分认定流程
1.学院印制和发放社会责任教育学分手册；
2.学生依据实际填写社会责任教育学分手册；
3.每学年末，系部审核学生社会责任教育学分手册，对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做出判断，核实实际发生时长并报学生处复核；
4.教务处依据复核结果认定学生社会责任分学年学分。
五、其他
本文件自2015级新生施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学生处共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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